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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地方法院對洪仲丘案的第一審判決，十八名被告，除一人判八個月、五人判無罪外，其餘或
處五個月、或處以六個月的有期徒刑。如此的判決，因與一般民眾的期待有相當大的落差，故有
引入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主張。惟引入人民參與審判，並非在使判決貼近民意，而是在抑制法官
專斷，並達成精密司法的要求。

陪審制度的特色 

一、美國刑事司法的兩大特色 

      認罪協商（plea bargaining）與陪審制度(jury)，是美國刑事司法最重要的兩大特色，即
是陪審制度與認罪協商。所以在刑事案件裡，大部分的案件是經由檢察官與辯護人以認罪協商來
達成，一旦交易成功，被告即會為認罪答辯，法官即以協商的罪與刑為判決。而在刑事案件裡，
較容易達成協議者為以下案件： 

     （一）檢方所持有的證據薄弱：則辯方即易以較輕的罪名為協商。 

     （二）數罪的場合：即有數個訴因存在時，若同時起訴，並無實益，所以容易僅以重罪為
主要對象，而將其他輕罪忽略。 

     （三）長時間羈押：訴訟延宕致被告受長期羈押，由於案件拖延已久，若勉強進行訴訟，
不僅耗費資源，也損及被告迅速審判權，所以以協商方式終結。 

     （四）共犯：共犯間，為了訴追首腦，所以可能與下屬達成協商，要求其成為所謂污點證
人，以換取刑事責任的豁免。 

而所謂認罪協商，事實上可分為： 

      （一） 起訴協商（charge bargaining）：即針對起訴罪名的協商，此協商不僅可以包括
單一罪名的協商，也包括罪數上的協商，甚至起訴與否的協商。 

     （二） 量刑協商（sentence
bargaining）：而在確定罪名之後，亦可針對刑罰輕重為協商。 

而在協商完成後，被告在審判期日，即為認罪答辯，法官即不開啟陪審團程序，而直接依據協商
的罪名與刑罰為判決，所以只有在被告未達成認罪協商，才進入陪審程序。 

二、陪審團的運作 

      在陪審制之下，於被告不認罪的場合，就須進入陪審程序，並由平民所選出的十二名陪審
員來決定被告有罪、無罪，一旦判決有罪，則因量刑乃涉及較專業的法律知識，故僅由法官另開
程序為量刑。而因陪審團的評議，法官不能參與，這是否代表，不具法律專業的陪審員，其所為
的評決就易貼近民意呢？ 

      陪審員雖由平民中選出，但經由隨機抽出的候選者（jury pool），仍須進入所謂「Voir Di
re」程序（此為法語，Voir是真實、Dire是說話之意），即藉由對候選者的詢問，查其對本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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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有先入為主的觀念，以為是否排除的參考。而由於當事人各有數名無庸附理由的剔除權，若檢
察官或被告律師有所圖，即可巧妙運用此權力來排除對己不利的候選者，因此所選出的陪審團，
是否具有普遍代表性、是否能為公正審判，向來就有爭議。 

      所以，為了防止陪審員未審先判，任何違法取得或受污染的證據，都在正式審判前被排除
。而法官亦會在審判中，不斷曉喻陪審員必須保持客觀、中立，並禁止與媒體為接觸，故所謂無
罪推定、罪疑惟輕或證據裁判等，於專職法官不過就是個法律名詞，但於陪審員心裡，卻成為判
斷犯罪事實的最高準則。又陪審團對於有罪或無罪，原則上必須採取一致決的情況下，整個評議
過程，就得對於證據為一一檢視與辯論，若至夜晚仍無法達成協議，法官還得將陪審員加以隔離
與保護。凡此因素，不僅使陪審員享有比法官更為獨立的判斷空間，亦使其有罪心證的標準趨於
嚴格化，欲期待陪審判決能符合大眾期待，往往會落空。 

三、凱西案的啟示 

      以美國2011年著名的凱西案為例，由於此案涉及年輕辣媽殺害親生幼女，事後又日日狂歡
，而在案發後，又盡是狡辯之詞。可以說，該有的戲劇元素皆已具備，而成為辛普森案後，美國
最受矚目的案件。 

      而因整起案件皆有媒體持續報導，任何人皆可對此案侃侃而談，也在無形中，將被告塑造
成是一位放蕩不羈且滿口謊言的享樂主義者，不管哪一家媒體所做的調查，皆有超過八成的民眾
，認為被告該判有罪。依此而論，陪審員既然是由平民中所選出，似乎也會在人人皆曰可殺的氣
氛下，趨從如此的民意潮流。 

      只是陪審團在經過冗長的討論，並仔細審視證據後發現，檢方所提出的有罪資料，要非屬
網路傳聞，即是證明力極為薄弱的腐屍氣味或無任何DNA殘留的膠帶，基於罪疑惟輕原則，一致
認為被告無罪，致成為陪審團抵抗輿論壓力且能為公正審判的典範。顯見，關於人民參與審判制
度的引入，其目的乃在抑制法官的專斷，並達成精密司法的要求，既非在求處重罪、重刑，更非
在符合大眾的期待。此於參審制，如日本的裁判員制度亦是如此。 

日本裁判員制度的特色 

一、冤案頻生促成司法改革 

      向來，日本刑事司法為人所稱頌者，即是極高的檢舉率與九成五以上的定罪率，但其中卻
可能隱藏著，偵查機關為求目的而忽略程序正義的諸多弊端，致使冤罪頻生。此可以以一個著名
的案例為說明。 

      在2014年3月27日，本靜岡地方法院對袴田案裁定開始再審，並先行釋放死刑犯袴田巌。
由於此案被告已遭拘禁48年，早經金氏世界紀錄列為收監最長的死囚，致突顯出冤罪的洗清，是
何等的漫長與困難。 

      1966年6月20日，日本靜岡市的一家味增製造公司，遭歹徒侵入強盜，並殺害一家四口且
放火燒毀住屋。警方於案發兩個月半後，逮捕在此家公司服務，時年三十歲的作業員袴田巌，並
在其住處搜出疑似沾有被害人血跡之五件衣物。 

      只是被警方稱為鐵證，即沾有被害人血跡的衣服，在當時並無DNA的鑑定技術，致僅能以
血液檢測下，由於血型分類過於簡單，其準確率乃相當低，是否真能證明所沾者即為被害人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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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相當大的疑問。更糟的是，被告因犯殺人等重罪，故在逮捕後，即由檢察官向法院聲押獲
准，而在當時，日本對於羈押被告乃是拘禁於警局內的「代用監獄」，這使得警察可以於此期間
，每天不斷的拷問、刑求被告，時間從十二小時到十六小時不等，終使被告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自
白。 

      所以，此案在法庭之上，檢察官所能提出者，就僅有被告被刑求的自白及證明力極為薄弱
的血衣證據。只是法官面對如此的景況，不僅對於檢方所提證據照單全收，更無視於證據裁判與
罪疑惟輕等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原則為裁判，並於1968年判決被告死刑。即便被告上訴，上級法院
仍維持第一審判決而確定。 

      而袴田案雖早在1980年確定，但因此案疑點重重，且在漫長的審理過程中，亦不斷暴露出
檢警人員為求破案，致不計一切手段，只為入被告於罪的種種惡行，尤其是號稱鐵證的血衣，亦
被強烈質疑是警察所捏造。故案件雖已確定，日本律師界仍不斷奔走，以求翻案。終於在DNA鑑
定出現後，藉由此等精密技術，得以確認衣服所沾血跡與被害人不符，並以新事實、新證據為由
，而得以讓法院開啟再審。檢警一開始宣稱的鐵證如山，如今看來，不過就是一場虛幻。 

      當初承審袴田案且年僅二十八歲的法官熊本典道，於第一審審理時，因堅持無罪推定，故
不斷挑戰兩位前輩的權威，惟在評議採多數決下，也只能屈服於判死刑的結果。而在評議內容不
得公開的束縛下，熊本無處可為被告申冤，自覺對不起良心而辭去法官轉任律師，卻從此以酒精
麻痺自己，並因酗酒毀了事業與家庭，而過著流浪的人生。直至2007年，才打破沈默，對外公開
此事，並積極為袴田的釋放付出心力。現今，此案雖得以重見青天，卻著實毀了兩位年輕人的青
春，讓人感嘆，更令人鼻酸。 

      也因冤罪頻傳，致促使1999年，日本刑事司法改革，並因此引入人民參與審判制度。 

二、裁判員制度的運作 

      日本乃花了至少十年的時間為討論與準備，並於2009年5月20日實施所謂的裁判員制度。
而此審判制度，乃是由三位法官與六位從平民所選出的裁判員共同組成合議庭，裁判員不僅全程
參與審判，亦可訊問被告與證人，於言詞辯論終結後，也與法官共同為犯罪事實及量刑的評議與
評決。而為了因應此制度，同一案件即須在數日內集中審理，致不能將之切割為數月，甚至數年
才審判完畢。也因人民參與審判之故，於法庭上的訴訟攻防，即須完全落實言詞辯論與交互詰問
，用語更須平易化。同時在過往，不認為具有訴訟主體地位的被害人，也正式以訴訟參加人的身
份出現於法庭，而可充分向合議庭表達意見。 

      而在裁判員與專職法官的權力對等下，法官所可能出現的專業偏執，即可能因平民意見的
加入而被緩和，為人所詬病的司法專斷，也因此被改善。只是在裁判員於人數上佔有絕對優勢致
可能主導一切下，是否會出現盲從於輿論的情況呢？ 

      由於被選任為裁判員者，即具有與法官相等的地位，故在審判期間，若與外界，尤其是媒
體有不當接觸，甚或將評議內容外洩者，皆有處罰的明文。此外，任何想對裁判員進行不當干擾
或以暴力威脅者，亦有相對應的刑事處罰。至於有罪與否與刑的量定，更採取附條件的過半數決
，即過半數中，必須兼含有法官與裁判員的意見。凡此種種，正在保障裁判員的獨立與公正性，
以防止合議庭出現屈從於民意壓力的情緒性判決。 

三、裁判員制度的附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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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為了因應平民參與審判，也必須全面改革法學教育，尤其是平民法律知識的推廣，更
是在此準備階段，最重要的工作。因此，以日本最高法院與法務省所代表的官方，開始推動刑事
法知識的平民化，將以往讓人感到害怕的艱深與枯燥的法律專業，以簡易的文字將法律白話文化
外，為了迎合新世代的需求，亦推出相關的漫畫與卡通。而各地的律師聯合會與大學法律系，則
早已開始試行模擬裁判員制度，以提供給一般民眾參與。而媒體與娛樂界在這一波的平民化運動
中，亦不缺席，不僅有相關的漫畫、戲劇、小說出現，更有相關的遊戲軟體推出。可以說，因裁
判員制度的實施，也相對帶來法律知識的平易與平民化。 

      相對於日本，我國司法院在這幾年，雖也在推動所謂觀審制，惟在缺乏深思熟慮，更屬閉
門造車下，肯定距離司法民主化有一大段距離。 

 

獨一無二的觀審制度 

一、觀審制源於領事裁判權 

      所謂觀審制，並非司法院所首創，而是源於治外法權下的產物，最明顯的例子，即是在清
朝末年所簽訂的不平等條約中，往往有所謂領事裁判權的明文，即只要涉及到外國人在中國領土
犯罪或成為民事被告，中國官員無權審理，而必須由外國人所屬國為審理;若華人對外國人犯罪或
華人為民事被告，雖由中國官員審理，卻必須有該外國人的領事官員為觀審，甚至會審，不僅全
程參與，並可以表達意見。此種觀審制度，美其名是為防止審判不公，實則在給予審判者壓力，
而突顯出帝國主義的霸權。 

二、司法院的觀審制架構 

      根據目前司法院的規劃，只要涉及死刑或無期徒刑的重大案件，都必須由五位平民選出的
觀審員全程參與審判，並可以表達意見，法官若不贊同，必須於裁判書中表達意見，藉由如此的
參與，可以對法官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 

      司法院所採行的現代版本與過往不平等條約下的觀審制，其目的是不同的，但藉由審理時
，引入監督者，以來防止法官濫權這點，卻是其共同的特色。而根據司法院的構想，為了避開憲
法第80條，審判必須由法官為之的爭議，所以不直接將平民拉到與法官相等同的地位，而僅是以
旁觀者的角色參與，並可以因此表達意見。 

三、觀審制的問題 

      在觀審制下，平民參與審判，只能觀、不能審，則與現有的旁聽，恐僅有五十步百步的差
別。而根據司法院的解釋，旁聽與否乃取之於人民的意願，除非案件本身受各界矚目，否則人民
不可能有意願去旁聽，更遑論能表達意見。但在觀審制下，人民全程參與不僅是一種義務，更能
與法官討論案情與表達意見，法官並有義務對人民的質疑為解釋，這當然與消極性的旁聽不同。
且藉由平民的強制參與，必會讓法官戒慎恐懼，而不至於產生恣意與專斷，審判過程將更趨公平
與客觀。 

      惟在觀審制下，人民參與雖為強制，卻不能對案件內容為訊問，且其所提供的意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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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法官參考，雖然法官若不接受觀審員的意見，必須在判決書為交代，看似一種監督，實則未必
。因既然只是參考，接不接受的權限仍在法官，況以法官專業，欲駁倒觀審員的意見，亦非難事
，且在此種意見並無拘束法官的效力下，當事人，尤其是被告，恐也無法以法官違背觀審員的意
見為上訴理由。而為反駁觀審員意見的記載，反使判決更難獲得人民信賴。 

      原本是為抑制法官專斷所為的觀審制，最終仍是落入法官恣意決定的窠臼，更何況，為了
配合觀審制，肯定得將法庭為重新設計，同時，也必須給予被選出參與的平民為補貼，如此增加
國家負擔的結果，卻僅是讓其處於諮詢者的角色，而所能達到的抑制法官恣意的效果，卻可能相
當有限。若果如此，不如推動法院的網路直播，不僅能達到相同目的，反更省經費。 

抑制法官專斷才是人民參審的目的 

      確實，不管是陪審制、參審制都會有使審判形成一種民粹決定的危險。惟在現今，由專職
法官組成合議庭所為的審理模式，在教育、養成背景相似且長期浸淫在強調司法倫理與制式的法
條解釋框架下，易出現與民眾落差極大的恐龍判決，早已為人所詬病。因此，任何以平民不具法
律專業，而來否定平民參與審判的論調，不過再次凸顯司法的專斷與恣意性，而與司法民主化的
精神相違。

作者吳景欽為真理大學法律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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